高和村村规民约
为了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文明美丽乡村，经广泛征求意见、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制定以下村规民约：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村。每个村民都要学法、知法、守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积极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
2.爱护公共财物，不得损坏水利、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生产休闲场所等公共设施。未经批准，不私自安装用水用电设施，发现从自来水龙头接管往室外放水非饮用的一次性罚款200元。损坏灌溉用的水栓必须负责修复。

3.团结有爱、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和睦相处，不打架斗殴、不诽谤他人、不造谣惑众、不拨弄是非，不仗势欺人，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
４.村民要艰苦创业、勤劳致富，对好吃懒做，有地不耕，有事不做的，村委会有权不给予国家生活救济和生产扶持。
5.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移风易俗，传播文明。农村家宴规模控制在20桌以内，每桌饭菜标准280元以下。
6.搞好公共卫生和村容整洁，做到人畜分离，垃圾不乱倒、粪土不乱堆、污水不乱流、柴草不乱放、房前屋后不积水，檐沟处处要疏通，保持绿化、美化、净化、亮化。村民搞好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

7.净化村风，杜绝“黄赌毒”、和封建迷信行为。凡参与“黄赌毒”和邪教组织行为情节较轻者由村“两委”会给予警告，情节严重者屡教不改者送公安机关依法处治。
８.依法使用宅基地，服从建房规划，不损害整体规划和四邻利益。私搭乱建的一律依法拆除。

９.严禁滥砍滥伐和毁林开荒，违者除按规定罚款外，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不准在村屯附近或田边路旁乱挖土，严禁损害他人庄稼、瓜果及其他作物。
10.自觉养路护路，维护道路畅通，不准在道边搭建违章建筑、堆放废土、乱石、杂物，不准在路道上乱挖排水沟，不准在路肩上种植物，侵占路面。
11.父母应尽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子女应尽赡养老人的义务，不得歧视、虐待老人。夫妻地位平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共同管理家庭财产，反对家庭暴力。
12.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不扰乱公共秩序，不阻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

13.加强对饲养的牲畜看管，不得散撒。禁牧期间严禁放牧，违者交综合执法局处理。

14.严禁秸秆进村，违者罚款200元并限期将秸秆清理出村。

15.严禁在门前摆摊设点、堆放物品，严禁损坏绿化树木、花草及绿化设施，违者罚款50-200元。

16.本村规民约适用于本村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

17.本村规民约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18.本村规民约有村民委员会负责解释执行。

本村规民约由高和村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第一次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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